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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车伟  赵文 * 

中国工资和收入分配改革：
回顾与展望

【摘  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分配关系主要是国家、国营企业、职工、集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国营企业、

职工之间的关系演变为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演变

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分配关系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城镇原住居民和外来

人口之间的分配关系。工资制度改革始终贯穿三类分配关系。目前，历史积累的和市场固有

的收入分配矛盾不断化解，但“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还不健全，力度还不够大。这需要更

加理顺分配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  工资 ；收入分配 ；劳动报酬 ；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

Absrtac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 of China were mainly among 

the stat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mployees and the collective economy; between heavy industry and 

light industry; and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tat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has been evolved into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y industry and light industry 

has been evolved into a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owned economy and private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has been evolved into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al residents of the town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wage system reform has always 

run through three types of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t prese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the inhe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market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solved. 

However, the mechanism that "the early rich people help others to become rich" is not perfect and 

strong enough. This requires a more streamlined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with primary distribution 

focusing on efficiency and redistribution on fairness so as to ultimate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 words: Wage;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ur Remuneration; Resident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持按劳

分配原则，坚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

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

入渠道。工资制度改革，既涉及资本和劳动

之间的要素分配关系，还涉及行业之间、就

业群体之间、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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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各种分配关系的主线之一，也是近一个

时期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和落

脚点。

在改革开放历经 40 年之后，回顾工资

与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改革进程，能够让我

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当前所在的历史位置和

前进方向。本文回顾建国以来工资和收入分

配改革历程，分析当前收入分配形势，展望

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工资与收入分
配变迁

收入分配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发生过

重大变化，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

制，改成了等级森严、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

工资制。对是否通过等级差或扩大收入差距

的办法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进而体现社会

主义式的多劳多得的分配特色这种观点，实

际上决策层未能达成一致。这是改革开放之

前中国收入分配关系不断调整的原因和主

线。总体来看，中国主要实行的是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按劳分配

制度。分配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兼顾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调整范围主要在

政府、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

职工、集体企业、农民之间。改革开放前的

分配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基本

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其他经济

成分分配方式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

“大集中、小自由”的特点。第二阶段实行

的是收入分配平均化的分配制度。从居民之

间的收入差距来看，尽管工资差别看起来不

大，但从更为宽泛的福利角度来看，住房、

秘书、警卫、司机、专车、勤务、保姆、厨

师、特供、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分配，在

各阶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

说，改革开放前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可

能并不像基尼系数显示的那样小。而改革开

放后，中国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高，也是

有一些历史渊源的。

( 一 ) 两次工资改革

1. 建国前后的工资调整与第一次工资改

革。建国初期，供给制、工资制等多种分配

制度并存的状态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旧工资

制度杂乱且无法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妨碍

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完善，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也逐步具备。

在照顾广大人民的生活、照顾国家财力和工

农关系、不过多增加国家负担的大前提下，

1952 年前后，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全

国以各大行政区为单位分别进行了工资改

革。具体改革内容包括 ：

（1）以工资分作为全国统一的工资计算

单位，并规定工资分所含实物的种类和数

量。每一工资分，折合为粮、布、油、盐、

煤五种实物（表 1）。

（2）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建立了工人和

职员的工资等级制度，制定了工人的技术

等级标准。国营企业的工人大多数实行八级

工资制，少数实行七级工资制。按照重工业

优先原则，参考工种复杂程度和工人技术水

表1   工资分的组成

粮食 白布 植物油 食盐 煤

0.8斤 0.2尺 0.05斤 0.02斤 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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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由低到高划分为八个或七个工资等级

（表 2 和表 3）。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

资制。1950 年 7 月，财政部制定了《中央

直属各机关一九五〇年度暂行供给标准》，

规定把实行供给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生活费（包括粮食、菜金、煤炭、细粮补贴，

鞋袜、棉被补贴，过节费，轻病号补助等项）

及其他津贴，一律折米包干供给。待遇标准

分为大、中、小灶三种 ：大灶待遇每人每月

折米 130 斤 ；中灶 165 斤 ；小灶 225 斤。其

他如服装、技术津贴、保健费、老年优待费、

妇婴费（妇女卫生费、生育费、婴儿保育费、

托儿费、保姆费、六至十五岁孩子生活费等）

以及住房、水电、家具等项照旧供给。即伙

食费和津贴单独按大、中、小灶三种标准发

给个人自由支配，其他部分仍由公家供给。

这是从供给制到工资制的过渡。

2. 第二次工资改革。第一次全国性的工

资改革是以各大区为单位进行的，还需要进

一步在全国层面统一工资制度。到了大规模

经济建设时期，由于地区间工人调动频繁，

各地区不同的工资标准造成了同工不同酬

的问题。1949 年到 1952 年的恢复时期，职

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增长速

度，开始出现农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为此，

1953-1955 年，没有在全国层面调高工资。

这一时期消费品价格上涨，职工实际工资下

表2   东北地区1951年制定的工人工资标准（单位：工资分）

表3   企业生产工人工资标准（单位：工资分）

产业
工资标准

倍数
最高 最低

煤矿、冶炼 315 105 3.00

金属矿、石油、电力、炼焦、重化工 309 103 3.00

机电、化工、建筑材料 300 100 3.00

纺织、造纸、皮革 250 88 2.84

被服、皮毛、食品、烟草、肥皂、火柴 241 85 2.84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北京仪表厂 133 154 178 206 238 275 318 368

天津钢厂 145 172 200 230 262 296 332 380

天津自行车厂 131 154 182 212 243 275 210 355

广州造船厂 132 153 177 206 238 276 320 371

南京汽车制配厂 128 149 173 202 235 274 319 371

芜湖造船厂 129 150 174 202 235 275 317 369

兰州石油机械厂 120 140 163 191 222 260 303 354

天津造纸厂 121 136 154 177 204 240 281 333

津南制革厂 120 139 160 185 214 247 285



中
国
经
济
报
告

SO
C

IA
L D

EVELO
PM

EN
T

社
会
发
展

061CHINA  POLICY  REVIEW

S
降。同时，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物质基础相

对丰厚。

根据上述情况，国务院于 1956 年 6 月

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规定此次

工资改革的原则是 ：鉴于全国物价基本稳

定，取消工资分制度，实行货币工资制。

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的幅度，根据国家工业和

农业的发展情况及当时的政治经济任务来

确定，职工的工资水平应与劳动生产率水平

相适应，并且要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超

过职工工资的提高速度。根据国家工业化政

策，提高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

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工资。

这次工资改革统一了企业工人的工资等

级表，以及产业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最

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倍数、熟练工与非熟练

工、繁重劳动与轻便劳动、高温工作与常温

工作、井下与井上、技术工种与非技术工种

的工资差距拉大（以工业门类健全的辽宁地

区国营工业企业工人的八级工资制和管理

人员工资标准为例，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商业企业业务人员（售货员、保管员、采购

表4   沈阳市主要产业工人工资标准（单位：元）

表5   第一机械工业部1956年企业生产管理人员职务工资标准（单位：元）

注：适用企业是沈阳443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大连造船公司、大连工矿车辆厂、
大连起重机厂、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抚顺重型机器厂。

职务
工资标准

最高 最低

1 正副厂长、总工程师 230 135

2 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总机械师、总冶炼师、生产长、厂长助理 196 118

3 车间正副主任、正副科长、办公室正副主任 158 90

4 工段长 128 67

5 工程师、技师 158 90

6 经济师 145 90

7 技术员 89 38

8 计划员、会计员、统计员、调度员、监察员、保管员、仓库管理员 110 36

9 练习生 34 28

产业类别
工资等级

适用企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钢铁冶炼 34.50 40.74 48.13 56.82 67.10 79.25 93.60 110.40 沈阳轧钢厂

电力 34.00 40.05 47.19 55.59 65.48 77.15 90.88 107.10 沈阳电厂

重化工 33.50 39.20 45.86 53.67 62.78 73.47 85.96 100.50 沈阳化工厂

制革 30.50 35.30 40.90 47.40 54.90 63.60 73.70 85.40 中央属制革厂

被服 29.00 33.30 38.30 44.00 50.50 58.10 66.70 76.90
中央及地方属

被服厂

粮食加工 28.00 32.60 38.10 44.20 51.50 59.90 70.00 地方属碾米厂

建筑安装 33.66 39.95 47.43 56.28 66.82 79.44 94.20
中央及地方所属

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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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服务员）按照商业、粮食、外贸、供销

合作等部门规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在部门

内部，根据业务内容规定了不同的工资标

准。地质、铁路、民航、邮电、海运、农

林水利的工资标准，分别由相关部门参照

制定。

1955 年 1 月，军队干部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全部改行了工资制。改为工资制以

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

个人负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

共 30 级（表 6），最高 560 元，最低 18 元，

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 16% 以后，

为 649.6 元，最低 20.88 元，最高与最低相

差 31.11 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倍数，也是

最高的标准。

3.“大跃进”到文革结束时期的工资制

度调整。1958-1960 年，即“大跃进”时期，

国民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工资和分配制

度在供给制和工资制之间摇摆。在“大跃进”

运动中，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造成了

职工人数大增。仅 1958 年一年，全国全民

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就增加了 2000 多万人，

相当于原有职工的 85%。1960 年与 1957 年

相比，中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共增加了

2593 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职工人数的急剧增加，引起了工资基金

的大突破。工资基金是国家按照计划下达，

为支付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社会团体等

表6    1955年7月实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单位：元）

工资 等级 

560 
总理、副总理 

     

440      

380 
部长 

     

340  

副部长 

   

300      

260    

部长助理 

 

230 

正副司局长 

   

200     

170  

正副处长 

   

154     

138   

正副科长 

 

96     

86 

科员 

    

68     

56      

45 
办事员 

     

30  
杂勤人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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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单位全体职工劳动报酬而设置的一种

基金，是各单位职工工资的来源。包括按工

资标准支付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

贴、计件工资、保留工资、停工工资，以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属于工资总额范围内的

各种奖金、津贴、补贴，浮动工资，自费改

革工资等。工资基金的总额，应与社会总

产品中能够出售给领取工资者的消费资料

总量相适应。1960 年与 1957 年相比，全民

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 107 亿元，

增长率为 68.6%。由于工资基金增长过快，

1958 年社会商品购买力超过市场商品可供

量，其差额为 3.5 亿元，1960 年差额扩大到

74.8 亿元。

1961 年，决策层提出了一些理顺关系、

调整经济的重大政策措施。同时，对贯彻执

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性的认识，也逐步明

确。在实际工作中，取消了供给制、半供给

制半工资制，恢复了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度，并在 1963 年为职工调高了工资。

文革期间，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被平均

发给职工，平均主义盛行。结果造成了不管

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这

严重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挫伤了职工群众

的劳动积极性，给生产建设带来巨大损失，

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十年间，工业劳

动生产率下降了 10%，1976 年全民职工年

平均工资为 605 元，比 1965 年还少了 47 元。

( 二 ) 四部门分配关系

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分配制度

和关系，一直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课题。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

主要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

和与之配套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

度。分配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兼顾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调整范围主要在政

府、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

工、集体企业、农民之间。随着国民经济运

行的节奏变化，分配关系也在不断调整。

建国初期，城市通过接收和没收旧资本

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办法，基本形成了以

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

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把家庭经营改造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集体经济。在这一时期，集体经济收入占

比下降幅度较大，从 1952 年的 55% 下降到

了 1957 年的 41%，国营企业收入占比从 7%

提高到了 17%，国企职工收入占比从 16%

提高到了 26%。

国家、国营企业、职工三者分配关系表

现为“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

头”。1949-1978 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在 80%-90% 之间，但农村居民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40%-50% 之间，

其余的国民收入分别为政府收入、国营企业

收入、国营企业职工收入。平均来看，国营

企业收入、国营企业职工收入分别占国民收

入的 18%、19%，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为 16%。政府、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职

工和集体经济的这一分配关系，在不同的时

期有一些调整，如表 7 所示。

“大跃进”期间，国民收入向钢铁等行

业倾斜。1957 年与 1960 年相比，国营企业

收入占比从 17% 提高到了 34%。国营企业

职工收入占比从 26% 下降到了 18%，集体

经济收入占比从 41% 下降到了 35%。分配

格局的巨大变化给一些部门带来了困难。

1961 年，决策层提出了一些理顺关系、调

整经济的重大政策措施。比如：调整农、轻、

重的比例关系 ；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

系 ；调整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在企业中恢

复、完善和建立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 ；调整

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组织形式和结构 ；调整

所有制结构等。1962 年，国营企业收入占

比下降到 9%，国民收入重新向民生领域倾

斜，居民收入恢复到了“大跃进”前的水平。

“文革”期间，政府收入占比下降幅度较大，

从 1966 年 的 19% 下 降 到 1976 年 的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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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改革开放前主要分配关系：各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政府 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职工 集体经济

1952 22% 7% 16% 55%

1953 17% 13% 14% 56%

1954 19% 14% 18% 49%

1955 18% 13% 20% 48%

1956 14% 18% 20% 47%

1957 17% 17% 26% 41%

1958 9% 25% 24% 43%

1959 10% 30% 20% 40%

1960 13% 34% 18% 35%

1961 20% 16% 21% 43%

1962 25% 9% 24% 42%

1963 23% 12% 24% 43%

1964 20% 14% 21% 45%

1965 19% 16% 18% 48%

1966 19% 16% 16% 49%

1967 16% 13% 18% 54%

1968 15% 11% 20% 55%

1969 17% 15% 19% 49%

1970 15% 19% 18% 48%

1971 16% 20% 17% 47%

1972 17% 19% 17% 46%

1973 16% 19% 17% 48%

1974 14% 20% 17% 50%

1975 11% 22% 17% 51%

1976 10% 22% 19% 49%

1977 12% 21% 20% 46%

1978 15% 22% 21% 42%

1979 13% 21% 20% 46%

1980 11% 20% 19% 50%

1981 13% 17% 1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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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国营企业收入占比和国营企业职工收入占

比有所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占比稳定。同时，

职工实际工资增速远低于人均 GDP 的增速，

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

在改革开放前，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是通

过工资制和工分制实现的。工资制实行于国

营企业、城镇集体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中，

工资性收入几乎是城镇居民收入唯一来源 ；

工分制实行于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村居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是从集体所得的工分收入。在

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间略有差别的工资标

准，是国家统一制定的，与企业经营情况关

系不大。农产品购销绝大部分是由国家统一

决定的，所以，农民的收入受国家计划调节，

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个人收入分

配制度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制度。在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工资分配的实行并没有

真正贯彻按劳分配这一基本原则，而是单一

型的略有差别的平均分配。如果仅从工资来

看，中国的个人收入非常平均化。从更为宽

泛的福利角度来看，住房、秘书、警卫、司

机、专车、勤务、保姆、厨师、特供、医疗、

教育各个方面的分配，在各阶层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居民

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可能并不像基尼系数

显示的那样小。

二、改革开放以来功能性分配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先富了起来。但“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还

不健全，力度还不够大。同时，由于资本市

场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资本投资存在较大

风险 ：尽管中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率，但

初次分配的资本收益在转变成居民的财产

性收入时极为困难。同时，由于普通劳动

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工资

提高缓慢。

劳动报酬份额是指雇员经济部门中雇

员报酬总额占部门增加值的比重。劳动报

酬份额越高，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就越多。沿用之前的方法（张车伟和赵文，

2015），我们测算出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

酬份额（如图 1 所示）。2001 年以来，劳动

报酬份额先降后升。究其原因，中国加入

WTO 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的“黄金 10 年”里，

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迅速，农业部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

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使得实际工

资水平持续走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收

入更多地向资本要素倾斜。

2012 年以来，劳动报酬份额逐渐回升。

2008 年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发达国家的贸

易支付能力，对中国商品出口产生巨大影

响。根据统计数据，2002-2007 年“三驾马车”

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贡献率平均达到了 5.5%, 甚至在 2006 年

一度达到 15.1%，而到 2009 年，由于受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该数值大幅度下降。同期，

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减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供

求渐趋平衡。在内外双重作用下，雇员经济

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从 2011 年的 38.6% 提

高到了 2016 年的 44.6%。

以雇员工资和人均 GDP 的比值作为实

际工资水平来看，实际工资水平略有上升

（图 2）。2012-2013 年，雇员实际工资有明

显 提 高， 从 0.778 提 高 到 了 0.843。2014-

2018 年，雇员实际工资下降。城镇单位雇

员的实际工资，2012-2016 年持续提高，从

1.17 提高到了 1.27，2017 年开始下降。外

出农民工实际工资，2008-2015 年持续提高，

从 0.62 提高到了 0.74，2016 年开始下降。

2016 年初，有观点认为“现行的用工制度

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反映的

就是这一时期的单位雇员和外出农民工工

资水平的变化，对企业部门利润空间的压缩

作用。另外，实际社保费率提高也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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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压力加重的原因。实际社保费率 2002

年 为 8.6%，2017 年 为 17.2%， 提 高 了 一

倍（图 3）。

三、规模性分配的变化 ：基尼系数
真的下降了吗？

根据 OECD 的数据，大多数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 2012 年在 0.3

左右。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配格局。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 年中国基尼系

数为 0.479，2008 年达到了 0.491，基尼系

数偏高。基尼系数从 2009 年开始连续 7 年

呈现下降态势，2015 年达到 0.462，这也是

2003 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到了 2016 年，

基尼系数再次提高到了 0.465。那么，能否

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

缩小呢？我们认为，由于“统计外收入”作

为影响基尼系数测算的重要因素并未被考

虑在内，还不能认为中国总体的收入差距已

经开始趋势性缩小。根据我们的测算，2015

年的统计遗漏率为 19.5%。大量的“统计外

收入”意味着中国实际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统计外收入”是指难以被常规的住户

调查发现的居民收入，是“藏富”行为的结

果，其存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

小 鲁，2010 ；陈 宗 胜、 周 云 波，2001 ；李

实、罗楚亮，2011 ；甘犁，2013 ；白重恩等，

2015）。近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以

及中部崛起、乡村振兴、东北振兴等平衡发

展战略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一

些抑制。但大量的“统计外收入”长期游离

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边缘，让我们不得不对

目前公布的基尼系数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张

车伟和赵文（2018a）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测算了中国 1992-2014 年“统计外收

入”的规模和结构。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推

算，2015 年中国统计遗漏率为 19.5%，占

全国 GDP 的比重为 10.6%，“统计外收入”

的规模为 7.33 万亿元，主要是高收入群体

的部分收入（图 5）。

“统计外收入”未必是合法收入，也未

必是非法收入。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能像对

待灰色收入那样去指斥它——它与分配合

理与否无关。但是，大量“统计外收入”毕

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它对于我们判断收入

分配形势、居民收入增长形势都有着不可避

图2   雇员工资水平相对于人均GDP的变化

图1 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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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图3   社保费率变化情况

图4 中国基尼系数

图5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统计外收入”及遗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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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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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估计

和监测。考虑到“统计外收入”主要为高收

入群体所拥有，2009 年以来基尼系数的下

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被统计遗

漏的结果。把“统计外收入”回填到基尼系

数测算中后，中国基尼系数提高了约 10 个

百分点，基尼系数呈现出高位波动、而非下

降的态势（张车伟和赵文，2018b）。

四、对策思考

如何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让经济

增长更好地惠及国民，一直是中国前进道路

上的课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分配关系

主要是国家、国营企业、职工、集体经济之

间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以

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演变为政

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重工业和

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有经济和民营

经济之间的分配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

系演变为城镇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

分配关系。工资制度改革始终贯穿三类分配

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

大成就，分配方式也几经变革。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动力空前高涨，

阻力也相应提高。近年来，一部分人和一

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城乡和地区之间的

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先富带动后富”

的机制还不健全，力度还不够大，愿望也

不够强。其中，功能性分配格局失衡是收

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和源头，普通劳

动者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导致居民收入

差距较大。资本市场改革是工资合理增长

的关键。未来，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

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政策在长

期中代替不了改革。要让各类要素取得相

应回报，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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